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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停课”指教师因病、因公出差或其他客观原因申请临时停课；“补课”指停课课程申请补课时间和教室。应在停

课后 4周内完成补课。

登录教务处网站，点击右侧“新版本科教学管理信息系统”，输入账号、密码登录。选择“我的”→“停调补课申请”

办理相关申请。

一、停课（请假）

（一）进入如图所示 1-1 界面，选择课程后点击“停课（请假）”。

1-1

进入图 1-2 页面，点击“选择周次”（选中后变为黄色，再次点击可取消）（图 1-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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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

1-3

选择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（图 1-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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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4

（二）进入如图 1-5 所示页面，在“调课原因”下拉菜单中选择原因（图 1-6），“原因描述”中以文字描述具体原因，“附

件”栏上传停课凭证（如病例、会议邀请等）。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。

1-5 1-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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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补课

（一）进入如图所示 2-1 界面，选择课程后点击“补课”。

2-1

进入图 2-2 页面选择周次（选中后变为黄色，再次点击可取消），周次仅可以选择已办理过停课手续的周次（图 2-3）。

选择完成后点击“确定”。

2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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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3

（二）周次选择完毕后，点击“调课后设置”（图 2-4），进入如图 2-5 所示页面。

2-4

标蓝节次为已占用时间，空白节次可申请补课（选中后变为黄色，再次点击可取消）。若选中节次与学生时间冲突，

系统将自动提示，无法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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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5

点击“选择周次”后点击“确定”（图 2-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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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6

（三）周次选择完毕后进入如图 2-7 所示界面，点击“设置教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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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7

页面右下方侧出现空闲教室列表，可直接勾选或在搜索栏查询后选择。左侧“教室”栏中自动出现所选教室后点击“保

存设置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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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8

（三）进入图 2-9 所示页面。点击右上角“保存”按钮。

2-9

进入图 2-10 所示页面，确认周次及教室选择无误后点击右上角“保存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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